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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事业单位的收入

赵建勇

1997 年 5 月和 7 月 ，财政部分别发布了《事业单

位会计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以下简称“制度”），并规定该准则和制度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是我国事业单位

会计的一项重大改革。重新划分会计要素，确立资产、

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五个会计要素是这次改革的

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就收入这个要素的有关问题谈点

个人看法。

一、收入的概念、分类和科目设置

《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收入是指

事业单位为开展业务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
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经营收

入、附属单位缴款、其他收入和基本建设拨款收入等。”

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的规定，收入的分类和科目设置可表述如下：

应该指出，在上表中，“制度”中的“拨入专款”科目

应按照不同的来源渠道进行区分。拨入专款可以 分别

来源于财政、上级和其他单位。因此，“拨入专款”科目

同时可以归入“准则”中的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

入和其他收入类别。另外，“准则”中的基本建设收入

类别，在“制度”中没有设置相应的科目，这是因为“准

则”采用了“大收入”的概念，即事业单位为开展业务活

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均归类为收入，但对于基

本建设拨款收入的具体核算，则由现行有关基本建设

会计制度规定。从上表可以 看出，《事业单位会计准

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收入的分类和科目的设

置体现了如下改革思想：

1.大收入概念。即事业单位为开展业务活动，依法

取得的所有非偿还性资金，都作为收入。收入是事业

单位的一个会计要素 ，是事业单位经济业务内容的一

大类别。
2.收入按来源渠道分类。即收入按来源渠道分为

财政补助收入 、业务活动的收入（包括专业业务活动及

其辅助活动的收入即事业收入，以及专业业务活动及

其辅助活动之外的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的收入即经营

收入）、调剂性收入（包括对上级补助收入和附属单位

缴款）和基本建设拨款收入。也即收入不再按原制度分为

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也不再按原制度三类预算管理

单位来分类。所有的事业单位统一使用一套收入科目。
3.收入按性质分类。即业务活动的收入按性质分

为事业收入和经营收入。经营收入为本次改革新设的

收入类别和科目。原则上，经营收入与经营支出进行

配比；事业活动的收入（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缴款、事业收入、其他收入等）用于事业

活动的支出（包括拨出经费、事业支出、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等），不得用于经营支出。
4.区分专款收入与非专款收入。专款收入可以来

源于财政，也可以来源于上级，或来源于其他单位。专

款收入应当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并且需要单独报账。
非专款收入，按照日常事业活动的需要使用。

收入经过这样分类，显得更加规范和统一，而且也

简洁明了，便于理解。

二、收入的确认

事业单位收入的确认，或者说事业单位应该采用

什么记账基础，一直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事业单

位会计准则》第十六条对此作了这样的表述：“会计核

算一 般采用收付实现制，但经营性收支业务核算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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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责发生制”。这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表述，它提出了

一般的要求，但也并不排除其他情况。

一般来说，对于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拨

入专款、附属单位缴款等收入，由于事业单位与提供收

入的部门或单位不存在商品或服务的交换性交易，因

此，通常可以采用收付实现制进行处理。其他收入（主

要包括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等），相对来说，

由于其金额通常较小，业务也不经常发生，为简便起

见，一般也可以直接采用收付实现制进行处理。经营

收入，由于需要单独考核经营成果，以防止经营活动占有

事业活动的资金，因此，通常采用权责发生制进行处理。
剩下来的就是事业收入。事业收入的确认情况比

较复杂。这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所引起的：

第一，各类事业单位对事业活动的经济成果考核

要求差异较大。有些事业单位要求考核事业活动的经

济成果，例如，《文化事业单位财务制度》、《科学事业单

位财务制度》、《广播电视事业单位财务制度》等事业单

位行业财务制度都规定，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应当进行

内部成本核算。而有些事业单位则不要求考核事业活

动的经济成果，例如，《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中小学

财务制度》都没有要求进行内部成本核算。显然，如果

需要考核经济成果，就有必要采取权责发生制作为记

账基础，以正确计算当期事业收支结果；如果不需要考

核经济成果，就不是非常有必要采用权责发生制作为

记账基础，出于简便以及与预算基础相一致起见，可以

考虑采用收付实现制作为记账基础。
第二，各类事业单位的事业收入在单位总收入中

所占的比重差别较大。有些事业单位的事业收入在单

位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例如中小学和从事基础

研究的科研院所等，它们主要依靠财政补助收入和上

级补助收入等维持日常事业活动；而有些事业单位的

事业收入在单位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例如有条

件走向市场的一些文化事业单位、医院、科学事业单位

等，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其事业活动取得的事业

收入维持日常运行。目前，高等学校居于以上两者之

间。显然，对于事业收入在单位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较

小的事业单位，它们对于事业收入采用何种记账基础

确认，并不非常重要，为简化起见，也可采用收付实现

制基础确认。但对事业收入在单位总收入中所占比重

较大的事业单位，就必需认真考虑其应当采用哪种记

账基础来确认事业收入。
将以上两种情况结合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既需要进行成本核算而且事业收入在单位总收入

中所占比重又较大的事业单位，应当考虑采用权责发

生制作为记账基础来确认事业收入；不需要进行成本

核算而且事业收入在单位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又较小的

事业单位，可以考虑采用收付实现制作为记账基础来

确认事业收入。
综合以上各种收入确认的要求，如何才能表述好

事业单位收入的确认方法，确非易事。但这又是一个不

可回避的问题，在“准则”和“制度”中必须要有一个表

述。这样，就只能采用一种带有倾向性意见但又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灵活使用的方法进行表述，那就是“一般采

用收付实现制，但经营性收支业务核算可采用权责发

生制”。采用较为灵活的方法表述事业单位的记账基

础，既是权宜之计，也是事业单位会计与企业会计和行

政单位会计的一个重要区别。

三、收入的报告

事业单位收入的报告通过编制收入支出表进行。
在收入支出表中，收入的报告与支出的报告相对应，分

成三段，即事业活动的收入 、经营活动的收入以及专款

的收入。将收入分为三段列示，并与支出相结合，有利

于分别考核事业单位的事业成果、经营成果以 及专款

收支的情况，满足有关方面进行决策的需要。值得一提

的是，在事业收入中，需要单独列示预算外资金收入的

数字。在强调事业单位预算内外资金统一运行、综合平

衡的情况下，财政补助收入和预算外资金收入这两个

数字可以合并运行。但为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根据

国务院 1996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

定》，有必要在收入支出表的收入栏目内单独反映预算

外资金收入的数字。
应该指出，在收入支出表中有关专款收入的报告，

报告的只是总括的情况。事业单位应当根据专款提供

方的要求，单独报告专款的收入和使用情况。
四、关于专用基金的收入

这次事业单位会计改革继续保留了专用基金，尽

管专用基金的具体内容有所改变。在科目设置方面，将

原来的“专用基金收入”科目和“专用基金支出”科目 合

并为“专用基金”一个科目。尽管会计科目合并了，但专

用基金仍然存在着来源（收 入）和使用（支出）的问题。
例如，事业单位清理报废固定资产，取得残值变价收入

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贷记“专用基金——修购

基金”科目。此时，事业单位增加了银行存款等资产，取

得了专用基金收入。但这种收入并没有列入以 上有关

“准则”或“制度”对收入的分类。专用基金有它自己的

来源（收入），也有它自己的用途（支出）。这一点，在了

解事业单位收入的来源和用途时，应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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